
重庆 市 档 案 局
重庆 市 财 政 局文件

渝档发 〔２０１９〕２４号

重庆市档案局　重庆市财政局

关于印发 «重庆市会计档案整理规则»的通知

各区县 (自治县)档案局、财政局,两江新区党工委办公室、财

政局,万盛经开区档案局、财政局,市委各部委、市级国家机关

各部门、各人民团体、各企业事业单位、高等院校承担档案工

作、会计工作机构:

«重庆市会计档案整理规则»已经市档案局、市财政局审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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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.

重庆市档案局 重庆市财政局

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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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会计档案整理规则

第一条　为确保会计档案材料立卷归档质量,便于保管和利

用,根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»、 «会计档案管理办法» (中

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、国家档案局令第７９号)、 «重庆市档案收

集管理办法»的有关规定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规则.

第二条　本规则适用于重庆市各级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

业单位和其他组织,以及经其上级确定、列入地方国家综合档案

馆接收范围的单位.

上级主管部门有特殊规定的,从其规定.

第三条　单位在进行会计核算等过程中接收或形成的,记录

和反映单位经济业务事项的,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、图表等各种

形式的会计资料,包括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、传输和存储

的电子会计档案,应当列入会计档案收集归档范围.

单位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形成的预算、计划、制度等文件材

料,不列入会计档案收集归档范围,纳入文书档案管理.

第四条　属于归档范围的会计资料应当收集齐全完整.归档

会计资料的纸张、书写和装订材料应当符合档案保护要求,破损

和残缺的会计资料应当予以修裱.

属于归档范围的电子会计资料,其文件格式、元数据、存储

要求应当符合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,确保电子会计档案的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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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、完整、可用和安全.

第五条　满足 «会计档案管理办法»第八条规定条件,单位

内部形成的属于归档范围的,以及从外部接收的附有符合 «中华

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»规定的电子签名的电子会计资料,可仅

以电子形式归档保存,形成电子会计档案.

第六条　不符合本规则第五条规定,以及具有永久或者其他

重要保存价值的会计档案,纸质、电子会计档案同时保存.单位

应当结合自身实际,确定本单位的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会计档案

的标准,并保持相对稳定.

第七条　会计档案材料分为会计凭证类、会计账簿类、财务

会计报告类、其他会计资料类.

(一)会计凭证类,包括原始凭证、记账凭证.

(二)会计账簿类,包括总账、明细账、日记账、固定资产

卡片及其他辅助性账簿.

(三)财务会计报告类,包括月度、季度、半年度、年度财

务会计报告.

(四)其他会计资料类,包括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、银行对

账单、纳税申报表、会计档案移交清册、会计档案保管清册、会

计档案销毁清册、会计档案鉴定意见书及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会

计资料.

第八条　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、定期两类,从会计

年度终了后的第一天算起.定期一般分为３０年和１０年.破产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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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、撤销单位会计档案保管期限到期后可适度延长.

财政总预算、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和税收会计档案保管期限

见附件１;企业和其他组织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见附件２.

第九条　会计档案的整理应当遵循会计档案材料的形成规

律,保持会计档案材料之间的有机联系,区分不同价值,便于保

管和利用;保证纸质会计档案和电子会计档案整理协调统一.

第十条　会计档案的档号结构格式为 “全宗号—档案门类

年度—保管期限—案卷号”,其填写要求如下:

(一)“全宗号”填写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给立档单位编制的

代号.

(二)“档案门类年度”中会计档案门类以代码 “KU”标

识;年度即本卷会计档案所属年度,如 “２０１６”.

(三)“保管期限”指本卷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.档号结构格

式、归档章中保管期限用代码 “Y”、 “D３０”、 “D１０”标识;添

加封面、档案实体、档案盒、案卷目录中的保管期限均按 “永

久”、“３０年”、“１０年”字样填写.

(四)“案卷号”指本卷会计档案的案卷编号.档号结构格式

中案卷号用４位阿拉伯数字标识,不足４位的,前面用 “０”补

足,如 “０００１”;添加封面、档案实体、归档章、档案盒上的案

卷号不需用 “０”补足.

例:“１３４８—KU２０１６—D３０—０００１”

(全宗号)— (档案门类年度)— (保管期限)— (案卷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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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　会计档案区分会计类别、年度、保管期限和会计

档案材料名称组卷.

(一)会计凭证组卷:装订成册的会计凭证一册一卷.

(二)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、其他会计资料组卷:区分

会计档案材料类别,同一年度同类别中,区分保管期限和会计档

案材料名称组卷,用线或不锈钢订书钉装订成一卷或数卷,装订

时可以添加会计档案封面.订本式会计账簿保持原装订方式.

会计档案封面设置全宗名称、类别、案卷题名、全宗号、档

案门类、年度、保管期限、案卷号等项目.其式样见附件３图

A.各项目内容及其填写要求如下:

１ “全宗名称”指立档单位名称,填写全称或规范化简称.

２ “类别”指会计档案所属类别,填写会计账簿类、财务会

计报告类、其他会计资料类.

３ “案卷题名”指会计档案案卷标题,由单位名称＋会计年

度 (或会计年度月份)＋会计档案材料名称构成,如 “重庆市档

案局２０１６年总账”、“重庆市档案局２０１６年４月财务会计报告”.

４ “全宗号”、“档案门类”、 “年度”、 “保管期限”、 “案卷

号”填写要求同档号结构格式.

第十二条　会计档案在同一年度内区分保管期限排列.

(一)保管期限为永久的会计档案,按照形成时间先后顺序

排列.

(二)保管期限为３０年的会计档案,会计凭证排列在前,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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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账簿排列在后.会计凭证按记账分类、逐月按凭证号先后顺序

排列;会计账簿按总账、明细账、日记账、其他账簿等顺序

排列.

(三)保管期限为１０年的会计档案,按照财政总预算、税收

会计单位１０年保管期限会计凭证,财务会计报告,银行存款余

额调节表、银行对账单、纳税申报表等依次排列.

第十三条　会计档案应按其排列顺序编制案卷号,并按要求

编制页号.

(一)编制案卷号.会计档案应按其排列顺序,在同一年度

同一保管期限内,从 “１”开始逐卷编制案卷号.案卷号编制要

求如下:

１会计凭证案卷号填写在每册会计凭证封面右上角或封面

相应位置.

２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案卷号填写在

添加封面相应位置.未添加封面的,可在原封面右上角空白处加

盖会计档案归档章.归档章设置全宗号、档案门类、年度、保管

期限、案卷号等项目,归档章式样见附件３图B.全宗号、档案

门类、年度、保管期限、案卷号填写要求同档号结构格式.

(二)编制页号.除会计凭证外的会计档案均应编制页号.

每一案卷在有文字和图表的页面上从 “１”开始编制顺序号,页

号位置在页面正面的右上角,背面的左上角.已有页号且符合要

求的,可以不再编制页号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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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　会计档案应按其案卷号顺序依次装盒.会计凭证

装入会计凭证盒,一盒可装一卷或数卷;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

告和其他会计资料等会计档案装入会计档案盒,同一保管期限

的,一盒可装一卷或数卷.会计档案盒应采用无酸纸制作.

(一)填写会计凭证盒封面和盒脊项目.凭证盒封面设置全

宗名称;凭证盒盒脊设置全宗号、年度、月份、凭证起止号、保

管期限、案卷号等项目.会计凭证盒封面、盒脊式样见附件４图

C和附件５图D.各项目内容及其填写要求如下:

１ “月份”指本盒会计凭证所属月份,如 “５”、“１１”.

２ “凭证起止号”指本盒内会计凭证的起号和止号,起、止

号之间用 “—”连接.

３ “案卷号”指本盒会计凭证案卷编号,盒内２卷以上的,

填写起止案卷号,起、止号之间用 “—”连接.

４ “全宗名称”填写要求同 “组卷”中 “全宗名称”项,

“全宗号”、“年度”、“保管期限”填写要求同档号结构格式.

(二)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等会计档案

装入会计档案盒.其封面设置全宗名称;盒脊设置全宗号、年

度、保管期限、案卷号等项目.会计档案盒封面、盒脊式样见附

件６图E.

封面、盒脊各项目填写要求同会计凭证盒封面和盒脊项目.

(三)放置备考表.备考表置于会计档案盒内末.备考表设

置盒内情况说明、整理人、整理日期、检查人、检查日期等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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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.其式样见附件７图F.各项目内容及其填写要求如下:

１ “盒内情况说明”填写盒内会计档案缺损、修改、补充、

移出、销毁等情况.

２ “整理人”填写负责整理会计档案的人员签名或签章.

３ “整理日期”填写会计档案整理完成日期.

４ “检查人”填写负责检查会计档案整理质量的人员签名或

签章.

５ “检查日期”填写会计档案检查完毕的日期.

第十五条　纸质会计档案按其排列编号顺序,逐卷编制并打

印案卷目录;仅以电子形式归档保存的电子会计档案也要编制并

打印案卷目录.案卷目录需添加封面.

(一)会计档案案卷目录设置档号、题名、凭证起止号/页

数、年度、保管期限、备注等项目.其式样见附件８图 G.各项

目内容及其填写要求如下:

１ “题名”指会计档案案卷标题.标题构成同 “组卷”中

“案卷题名”项,如 “重庆市档案局２０１６年１月记账凭证”、“重

庆市档案局２０１６年总账”.

２ “页数”指本卷会计档案 (会计凭证除外)的实有页数.

３ “备注”指本卷会计档案需要说明的事项.

４ “档号”填写要求同档号结构格式; “凭证起止号”、 “年

度”、“保管期限”填写要求同会计凭证盒封面和盒脊项目.其中

“凭证起止号”为会计凭证填写项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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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会计档案案卷目录封面设置全宗名称、类别、年度、

保管期限等项目.其式样见附件９图 H.各项目内容及其填写要

求如下:

１ “类别”指会计档案所属类别,填写 “会计凭证类”、“会

计账簿类”、“财务会计报告类”或 “其他会计资料类”,案卷目

录中反映多个类别的,应逐一填写.

２ “全宗名称”填写要求同 “组卷”中 “全宗名称”项,

“年度”、“保管期限”填写要求同档号结构格式.

第十六条　会计档案区分载体形式,按其排列方法分别入柜

存放,预留必要空间,避免频繁倒架.

第十七条　归档电子会计档案材料组织保管单位 (组卷)、

排列、编号、编目,应符合本规则纸质会计档案材料整理相关

规定.

第十八条　归档电子会计档案材料的格式转换、元数据收

集、归档数据包组织、存储等整理要求,参照 «数字档案室建设

指南»(２０１４年)、GB/T１８８９４、DA/T４８、DA/T３８等标准执行.

第十九条　归档电子会计档案材料整理,应使用符合 «数字

档案室建设指南»(２０１４年)、GB/T１８８９４等标准的应用系统.

第二十条　单位会计档案移交清册、保管清册、销毁清册及

会计档案鉴定意见书纳入全宗卷管理.

第二十一条　本规则引用的标准和规范,国家和市有新制定

(修订)的,按新制定 (修订)的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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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　市属金融机构可以根据本规则制定实施细则,

报重庆市档案局、重庆市财政局备案.

第二十三条　本规则由重庆市档案局、重庆市财政局负责

解释.

第二十四条　本规则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.重庆市档

案局、重庆市财政局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３日 «关于印发 ‹重庆市会计

档案整理规则›的通知»(渝档发 〔２０１６〕８号)同时废止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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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财政总预算、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和

税收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表

序

号
档案名称

保管期限

财政

总预算

行政单位

事业单位

税收

会计

备注

一 会计凭证

１
国家金库编送的各种报表及缴库

退库凭证
１０年 １０年

２ 各收入机关编送的报表 １０年

３
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的各种会计

凭证
３０年

包括:原始凭证、记账凭

证和传票汇总表

４
财政总预算拨款凭证和其他会计

凭证
３０年

包括:拨款凭证和其他会

计凭证

二 会计账簿

５ 日记账 ３０年 ３０年

６ 总账 ３０年 ３０年 ３０年

７ 税收日记账 (总账) ３０年

８ 明细分类、分户账或登记簿 ３０年 ３０年 ３０年

９
行政 单 位 和 事 业 单 位 固 定 资 产

卡片

固定资产报废清理后保管

５年

三 财务会计报告

１０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永久
下级财政、本级部门和单

位报送的保管２年

１１ 部门财务报告 永久 所属单位报送的保管２年

１２ 财政总决算 永久
下级财政、本级部门和单

位报送的保管２年

１３ 部门决算 永久 所属单位报送的保管２年

１４ 税收年报 (决算) 永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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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档案名称

保管期限

财政

总预算

行政单位

事业单位

税收

会计

备注

１５ 国家金库年报 (决算) １０年

１６ 基本建设拨、贷款年报 (决算) １０年

１７
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会计月、季

度报表
１０年 所属单位报送的保管２年

１８ 税收会计报表 １０年
所属税务机关报送的保管

２年

四 其他会计资料

１９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１０年 １０年

２０ 银行对账单 １０年 １０年 １０年

２１ 会计档案移交清册 ３０年 ３０年 ３０年

２２ 会计档案保管清册 永久 永久 永久

２３ 会计档案销毁清册 永久 永久 永久

２４ 会计档案鉴定意见书 永久 永久 永久

　　注:税务机关的税务经费会计档案保管期限,按行政单位会

计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办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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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
企业和其他组织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表

序号 档案名称 保管期限 备　　注

一 会计凭证

１ 原始凭证 ３０年

２ 记账凭证 ３０年

二 会计账簿

３ 总账 ３０年

４ 明细账 ３０年

５ 日记账 ３０年

６ 固定资产卡片 固定资产报废清理后保管５年

７ 其他辅助性账簿 ３０年

三 财务会计报告

８ 月度、季度、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１０年

９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永久

四 其他会计资料

１０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１０年

１１ 银行对账单 １０年

１２ 纳税申报表 １０年

１３ 会计档案移交清册 ３０年

１４ 会计档案保管清册 永久

１５ 会计档案销毁清册 永久

１６ 会计档案鉴定意见书 永久

—４１—



附件３

(全宗名称)

(类　　别)

(案卷题名)

全宗号 档案门类 年　度 保管期限 案卷号

２９７mm×２１０mm (长×宽)

图A　会计档案封面式样

全宗号 档案门类 年度 保管期限 案卷号

６５mm×１８mm (长×宽)

图B　会计档案归档章式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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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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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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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７

备　考　表

盒内情况说明

整理人:　　年　月　日

检查人:　　年　月　日

２９７mm×２１０mm (长×宽)

图F　会计档案备考表式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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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
计

档
案

案
卷

目
录

档
号

题
名

凭
证
起
止
号
/

页
　
数

年
度

保
管
期
限

备
注

说
明

:
凭

证
起

止
号
/

页
数

栏
指

会
计

凭
证

填
凭

证
起

号
和

止
号

,
其

余
会

计
档

案
填

页
数

.

图
G

　
会
计
档
案
案
卷
目
录
式
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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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
计

档
案

案
卷

目
录

全
宗

名
称

: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
类
　

　
别

: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
年
　

　
度

: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
保
管

期
限

: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
图
H

　
会
计
档
案
案
卷
目
录
封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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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重 庆 市 档 案 局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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